附件

广州市番禺区2024年度公交行业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执行方案

根据《广州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关于做好2024年度公交行业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相关工作的通知》（穗客管〔2025〕71号）要求，为做好番禺区2024年度公交行业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发放工作，制定我区2024年度公交行业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执行方案如下：
一、奖励资金分配对象

2024年度广州市运政系统在册运营且符合奖励条件的新能源公交车辆所属公交企业。

本方案所称的新能源公交车是指依法取得持有我区交通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广州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以下简称“营运证”），并在编码线路正常运营的车辆。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包含纯电动公交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公交车、燃料电池公交车和超级电容公交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应当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二、奖励资金分配条件

（一）年度内正常运营（无变更，车辆首次登记注册年度为补贴年度以前）的新能源公交车，年度运营里程应不低于3万公里（含）。

（二）年度内因新增、更换及退出运营等原因造成实际运营时间不足一年的新能源公交车，以实际运营时间按月折算运营里程，月均运营里程应不低于2500公里（含）。相应公交车辆运营补助标准按月折算，并按照实际运营月份数计算运营补助金额。

三、奖励资金分配标准

（一）奖励资金分配方式

广州市下达给番禺区的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总额的50%，按照符合奖励资金分配条件的公交车辆实际运营标台数（车长系数、车辆实际运营月数）在全区的占比分配至区属公交企业；其余50%资金按照补贴年份上一年度各企业综合考评得分情况及实际运营标台数进行二次统筹分配。
（二）实际运营标台系数计算方式
对于符合奖励资金分配条件的新能源公交车辆，按照车长、实际投入运营月数计算车辆实际运营标台数，单台车辆折算公式为：单台车辆实际运营标台=车辆车长系数×车辆实际运营月数/12。
（三）相关系数折算标准

1.车辆车长系数折算标准（交通运输行业标准JT/T1373.2—2021）：车长在5米以下（含5米），换算系数为0.5；车长范围在5米至7米（含7米），换算系数为0.7；车长范围在7米至10米（含10米），换算系数为1；车长范围在10米至13米（含13米），换算系数为1.3；车长范围在13米至16米（含16米），换算系数为1.7；车长范围在16米至18米（含18米），换算系数为2；车长在18米以上，换算系数为2.5；双层巴士换算系数为1.9。
2.实际运营月数折算标准：

（1）年度内正常运营（无变更，车辆首次登记注册年度为补贴年度以前）的新能源公交车运营月数计为12个月。

（2）年度内因新增、更换及退出运营等原因造成实际运营时间不足一年的新能源公交车，车辆的实际运营月数以车辆《营运证》的“发证日期”为车辆“营运开始日期”，车辆《营运证》的“注销日期”为车辆“营运结束日期”，计算车辆实际运营天数，根据车辆实际运营天数除以30后四舍五入取整（一年运营天数不足15天按一个月算）折算出实际运营月份数。

（四）非统筹部分奖励分配

区本级奖励资金总额的50%，按市级方案2024年非统筹部分奖励资金总额21,778,106.50元除以市级实际运营标台数12486.73标台，以每标台车辆奖励资金标准约为1744.10元，依据区内各公交企业所属车辆对应的实际运营标台数占比情况对奖励资金进行分配。

（五）统筹部分奖励资金分配

参照《广州市2024年度公交行业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执行方案》，区本级奖励资金总额的50%统筹考虑企业安全管理、服务质量、经营行为等因素，按照补贴年度上一年度（2023年度）各企业综合考评得分情况及实际运营标台数进行二次统筹分配。

各公交企业综合考评得分=服务质量考评得分×0.3+（100-公交督查扣减分值）×0.3+公交生产考评得分×0.4。

核算公式：某企业可获得统筹分配奖励资金=（某企业综合考评得分×某企业实际运营标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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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综合考评得分×企业实际运营标台数）×（奖励资金总额×50%）。

四、奖励资金分配明细

广州市分配给番禺区2024年度公交行业奖励资金共计5,419,965.00元。

经核算，2024年度番禺区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情况为：一汽番分公司562,364.52元、锦信公司958,049.24元、番广公司1,108,281.47元、公汽公司1,765,759.68元、创大公司899,638.95元、巴士三分公司125,871.14元。
特此通知。


附表：广州市番禺区2024年度公交行业城市交通发展奖励 资金分配明细表

广州市番禺区交通运输局
                             2025年9月26日

（联系人：孙一铭，联系方式：84631144）

附表

广州市番禺区2024年度公交行业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配明细表

	序号
	辖区
	单位名称
	新能源公交车辆奖励资金

	
	
	
	区级实际运营标台数(标台）
	非统筹部分金额（元）
	统筹部分金额（元）
	各企业奖励资金总额(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元）

	
	
	
	
	
	企业考评得分
	企业分配比例         
	小计
	

	1
	番禺区
	广州市番禺区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507.90
	885,828.36
	88.08
	32.47%
	879,931.32
	1,765,759.68

	2
	番禺区
	广州市番广客运有限公司
	322.20
	561,949.00
	86.18
	20.16%
	546,332.47
	1,108,281.47

	3
	番禺区
	广州锦信公交有限公司
	271.80
	474,046.37
	90.52
	17.86%
	484,002.87
	958,049.24

	4
	番禺区
	广州市一汽巴士有限公司番禺分公司
	159.60
	278,358.35
	90.50
	10.48%
	284,006.17
	562,364.52

	5
	番禺区
	广州创大公交有限公司
	256.80
	447,884.87
	89.40
	16.67%
	451,754.08
	899,638.95

	6
	番禺区
	广州巴士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35.50
	61,915.55
	91.54
	2.36%
	63,955.59
	125,871.14

	合计：
	1553.80
	2,709,982.50
	
	100%
	2,709,982.50
	5,419,965.00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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